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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消防及
高坠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辖市（区）住建局、经开区建设和交通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江苏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江苏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

安全管理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及《江苏省建筑保温材料安

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等工作部署，紧盯建筑起重机

械、消防、高坠等重点环节，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房屋市政工程

建筑起重机械、消防、高坠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以下简称“专项

整治”）。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进一步压实建设、施工、监理、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等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督促房屋市政工程

项目建立健全建筑起重机械、消防、防高坠等安全管理制度，强

化各岗位安全责任落实，规范施工全过程安全管控行为，健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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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企业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

态清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全力保障全市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整治范围  

全市范围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含轨道交通工程）重点环节：  

1．建筑起重机械（塔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

物料提升机等），流动式起重机、汽车起重机等安全管理情况；  

2．施工现场消防及高坠安全隐患管控情况； 

3．相关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  

三、整治重点 

（一）设备管理方面 

1．进场管理：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使用、超过安全

技术标准或者制造厂家规定的使用年限、经检验达不到安全技术

标准规定、没有完整安全技术档案、没有齐全有效的安全保护装

置建筑起重机械；建筑起重机械、流动式起重机、汽车起重机等

设备未经施工总承包、监理、安装单位及使用单位共同查验确认

并形成进场查验记录等问题。 

2．设备档案：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档案不齐全、

不规范、不真实，未建立“一机一档”管理制度等问题。  

（二）人员管理方面  

1．持证上岗：建筑起重机械司机、信号司索工、安装拆卸

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证书过期、假证等问题（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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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过“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等行政主管部门官方

渠道查询核对）。 

2．培训交底：未对起重机械作业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交底或教育交底流于形式等问题。  

3．违章操作：起重机械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冒险作业等问

题。  

（三）安装拆卸方面  

1．专项方案：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未编制专项施工

方案或方案未经审批、未按规定专家论证等问题。  

2．现场管理：未严格履行《常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附着、加降节）作业单》制度，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作业

未按规定组织开展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未检查汽车起重机等辅

助起重机械使用条件、未设置警戒区域、未安排专人监护、未按

方案和操作规程作业等问题。  

（四）使用管理方面  

1．检测验收：建筑起重机械及流动式起重机安装、自检、

调试、试运转等程序不到位，安装（附着、加降节）完毕后未按

规定经检验检测合格、组织验收合格即违规投入使用，未按规定

办理使用登记等问题。 

2．维修保养：使用单位未按规定对建筑起重机械及其安全

保护装置、吊具、索具等进行经常性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施

工、监理单位未监督建筑起重机械的检查、维保情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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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安全：起重机械使用前未对司机、信号司索工等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人员配备不齐全，存在擅自改

装建筑起重机械或擅自增加其它附属设施、超载超负荷使用、“带

病作业”、人为破坏安全保护装置等问题；存在违章作业、违章

指挥情况；汽车起重机使用前未按规定全部伸出支腿、保证所有

轮胎离地、整机保持水平状态、场地保持平坦坚实、符合起重时

的受力要求、与沟渠及基坑保持安全距离；施工、监理单位未监

督检查起重机械使用情况等问题。 

4．周边防护：起重机械与周边建构筑物、高压线、临时施

工设备等的使用安全距离不足，未制定群塔作业防碰撞专项方案

或安全措施不到位，起重机械活动范围内未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

志并做好相关安全防护等问题。  

（五）消防安全方面  

1．动火作业：未按照《江苏省建筑施工动火作业安全操作

指南》等要求，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四个一律”（一律持证上岗、

一律申请批准、一律条件核查、一律现场监管），重点排查违规

使用明火，动火、电焊、气焊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未办理动火

审批手续，作业现场未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等问题。 

2．消防管理：未严格执行房屋市政工程领域“生命至上，隐

患必除”消防安全专项行动、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及建筑保温

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等要求，重点排查消防设施设备维

护和更换、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演练、电动车辆停放和充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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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易爆及危化品、安全疏散和逃生条件、办公生活区建筑构件燃

烧性能及电器使用、建筑保温材料等现场管理不到位情况。 

（六）防高坠方面  

对《江苏省建筑施工高处坠落预防措施图集》《高处作业与

消防安全教育专辑》等未进行宣贯落实；未按规定落实临边洞口、

移动门式作业架、悬空作业等环节防高坠措施；未落实“一带一

帽”和生命绳设置等要求。 

四、时间安排  

（一）部署启动阶段（2025年4月20日前）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进一步梳理完善整治重点，并将整治要求

传达至基层一线，确保建设、施工、监理、监督机构等单位人员

能够熟知标准规范及政策要求，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二）自查自纠阶段（2025年5月底前）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辖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按要求全面开展现场安全管理自查自纠，实

现建筑起重机械、消防、高坠等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5年6月至11月）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在项目自查自纠基础上，按要求组织开展

建筑起重机械、消防、高坠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四不两直”抽查，

发现问题隐患督促责任单位整改到位，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

肃处置。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5年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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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

结分析，评估专项整治成果，分析问题原因，研究改进措施，健

全长效机制，夯实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基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将本次安全隐患

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督、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动火作业及建筑保温

材料安全管理全链条整治行动等工作有机结合，加大监督指导力

度，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鼓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

三方机构规范开展建筑起重机械等安全监督抽测，保障整治成

效。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工程建设、

施工、监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等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零，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三）严格监督指导。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在本次安全隐患专

项整治过程中，要强化安全生产事前提醒预防，加强过程监督和

差别化监管；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存在重大隐患以及隐患整改

不力的项目，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各

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做好信息报送，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专项整治

进展情况报送市城乡建设工程管理中心设备管理科。12月31日前

报送整治行动总结报告。联系人：陆志阳，联系方式：

0519-88029193；邮箱：317060136@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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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常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附着、加降节）作

业单 

       2．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消防及高坠安全隐患专

项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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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常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安拆、拆卸（附着、加降节）作业单 
 

备案证号（设备编号）  工程名称  

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作业内容 

（第   次

作业单） 

□ 首次安拆高度：     米     □ 安装 

作业时间  □ 第    道附着   □加/□降    个标准节 

序号 建筑起重机械作业前应审查的重要内容和落实相关措施 

1 是否具备与拟装拆设备实物一致的完整安全技术档案并审核合格 

2 

基础是否验收合格（首次安拆前） 

现场作业环境、条件是否与相应专项施工方案相符（满足作业要求）并验收合格 

是否对建筑起重机械及吊具、索具、辅助起重机械（汽车吊等）等检查验收合格 

3 

装拆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安全员是否到岗

并通过审核核对 

专业技术人员签字  

装拆单位安全员签字  

特种作业等相关人员持证到岗及数量是否满足要求 

是否组织方案交底及安全技术交底并签字确认  

4 
是否设置警戒区和安全警示标志，无关人员是否清出警戒区 

周边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是否配备 

5 
总承包单位安全员是否到岗并应现场监督检查 

监理单位旁站监理是否到岗并应现场监督检查 

6 其它 

管理单位自查结论：□合格      □不合格 

项目负责人签名： 
管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总承包（使用）单位审查意见： □合格       □不合格 

安全员签名：               项目经理签名：  

总承包（使用）单位项目部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审查意见及作业令：        □合格       □不合格 

□同意  □不同意       年      月      日     午开始作业。    

旁站监理签名：                总监签名：             监理单位项目部章         年   月   日 

注：1、本作业单由总承包（使用）单位提供，管理单位自查合格后报总承包（使用）单位审查同意， 

再报监理单位审查签发，未完成签发作业单不得从事建筑起重机械安拆、拆卸（附着、加降节）等作业。 

2.作业过程中相关责任人员应现场履职监护，监理单位应有旁站记录。 

3、本表一式三份，管理、总承包、监理单位各一份，留存工程现场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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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消防及高坠安全隐患 

专项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地区 

起重机械问题隐患情况 消防安全问题隐患情况 高坠问题隐患情况 

责令

停工

整改

次数 

扣除企

业信用

分次数 

安全

生产

约谈

次数 

行政

处罚

次数 

抽查

发现

一般

隐患 

已整

改一

般隐

患 

抽查

发现

重大

事故

隐患 

已整

改重

大事

故隐

患 

抽查

发现

一般

隐患 

已整

改一

般隐

患 

抽查

发现

重大

事故

隐患 

已整

改重

大事

故隐

患 

抽查

发现

一般

隐患 

已整

改一

般隐

患 

抽查

发现

重大

事故

隐患 

已整

改重

大事

故隐

患 

1 溧阳                              

2 金坛                             

3 武进                 

4 新北                 

5 市区                 

6 经开                 

注：该表为累计表，动态更新季度工作开展情况。 




